
商学院研究生优秀毕业生评定细则（2022）

为全面落实全国教育大会和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精神，按照《普通高等

学校学生管理规定》（教育部第 41号令）等文件对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表现突出

的学生给予表彰和奖励的要求，充分发挥优秀大学生的示范激励引领作用，引导大

学生树立正确的成长观和择业观，根据上海市教委相关文件精神以及《关于做好上

海师范大学 2022年研究生“上海市优秀毕业生”及“上海师范大学优秀毕业生”评

选工作的通知》（沪师研工﹝2022﹞1号)文件要求，结合商学院的实际情况，特制定

本实施细则。

一、评选范围

评选对象为纳入全国研究生招生计划、正常学制内的全日制非定向研究生(有固

定工资收入的除外)。保留学籍、休学的不在评选范围内。

研究生“优秀学生毕业生”在本院 2022 年应届毕业研究生中产生。

二、评选资格条件

1、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 具有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遵守法律法规及学校规

章制度，在校期间未受过处分，无不良信用记录。

2、列入普通高校国家统一招生计划，按时修完教学计划中的全部学业并取得相应

的毕业证书和学位证书。

3、学习勤奋、成绩优异。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积极参加社会实践和志愿服务，

具有较强的实践和创新能力，其中市优毕候选人专（公）必修课平均分不低于 80分。

4、原则上应获得过校级及以上荣誉，或在某一方面表现突出，成绩显著或作出突

出贡献。

5、市级优秀毕业生评选须重点考察毕业研究生在学术科研、科技赛事、创新创业、

研究生海内外研习等各类实践项目、研究生团学工作等方面的能力和水平。对响应

国家号召献身国防事业，自愿赴西部、边远、贫困地区和艰苦行业等基层和重点领

域、新兴领域、国际组织就业的毕业生，优先推荐评选。

有下列情况之一的，取消学业奖学金申请资格:

1、违反国家法律法规者；

2、在申请资料中提供不实信息或隐瞒不利信息者；

3、考试作弊者；

4、研究生期间有初考成绩不合格者（补修除外）

5、学术行为或学位论文存在严重学术不端者；

6、违反校纪校规受纪律处分者。



三、评选程序

1．本人申请，根据评分标准写申请书；

2．根据本细则第五条的评分标准，对申请者评分；

3．根据对各申请者的评分从高到低排列，在各专业名额内择优确定候选人名单；

4．对候选人进行公示，广泛听取意见，接受监督。对申请者在申请中弄虚作假的，

取消评选资格，并追究责任；

5．将公布无异议的推荐名单报校研究生工作部。

6．如后续未能按时拿到毕业证书和学位证书，将取消优秀毕业生评选资格，并收

回证书，不再增补。

四、评分标准

商学院研究生“优秀毕业生”评分按照思想品德、课程成绩、科研成果、实践

创新、社会服务五方面分别考虑，五部分得分的总和为评优依据。

学术型硕士的总评分（TF）计算公式为：

专业型硕士的总评分（TF）计算公式为：

具体评分标准如下：

1. 思想品德（A）（20%）

A=基础分 60分+附加分，其中，附加分项包括：

（1）参加校内无偿献血，加 20分；

（2）获校优秀学生党员、校优秀学生（学生干部）称号，校优秀团员（团干部）

称号，加 10分，上述提及荣誉仅限一项加分；

（3）好人好事被市级以上官方媒体公开报道的加 30分。

申报加分，需提供相关证明及复印件；如有特殊荣誉，需报请评审委员会评审。

2. 课程成绩（B）（25%）

B = 研究生期间所有专（公）必修课平均分

3. 科研成果（C）（学术型硕士：20%；专业型硕士：15%）



C = 科研成果得分

科研成果得分的计算方法见附件 1的科研评分标准。

4. 实践创新（D）（学术型硕士：15%；专业型硕士：20%）

D = 实践创新得分

实践创新得分的计算方法见附件 2的实践创新评分标准。

5. 社会服务（G）（20%）

G=加分项分数

加分项：

（1）参加学校组织的志愿者活动，加 5分，评为优秀志愿者，加 10分。

（2）经校团委选拔，担任市级及市级以上大型活动志愿者，加 20分。

（3）担任班团干部（班长、团支书、党支部书记及委员），加 25分；

（4）学院研究生会主席团、校研究生会主席团，加 20分，其余成员，加 10分；

（5）参与其他非学校或教育主管部门组织的社会公共与公益服务，如新冠肺炎

疫情防控服务工作、脱贫攻坚服务工作等，需提供服务活动发起机构、服务内容及

服务市场等具体相关信息等证明材料，最终评分由评审委员会讨论决定。

（6）学校疫情防控期间，参与校级、园区、楼宇或班级疫情防控相关工作的同

学，请递交相关证明材料，最终评分由评审委员会讨论决定。

以上各项，均为研究生期间获得，并提供相关证明及复印件。

商学院

2022年 3月



附件 1：商学院研究生优秀毕业生科研成果评分标准
成果类型 成果等级 成果中排名 得分值

研究生一
作或与导
师合作发
表论文
(导师一
作，学生
二作)

A类或 SSCI及 A＆HCI 来源期刊 1 30

B1类期刊 1 20

B2类期刊 1 15

C类（含 CSSCI来源，CSSCI扩展或 CSSCI集刊）

期刊
1 13

D类，北大中文核心，院刊 1 8

经济或管理等类核心期刊 1 4

一般期刊 1 2

研究生主
持科研项

目

国家级科研项目:自科面上，社科一般 1,2,3,4 45

上海市或部级科研项目 1,2,3 30

市教委科研项目 1,2,3 20

校级科研项目 1 3

校团委科研项目 1 1

申报各类科研项目（未获得批准） 1 0.1

研究生
主持的
科研成果
获 奖

科研成

果奖(含

研究报

告)

国家级科研奖

一等奖 1,2,3,4 35

二等奖 1,2,3,4 28

三等奖 1,2,3,4 24

上海市级科研奖励

一等奖 1,2,3 12

二等奖 1,2,3 10

三等奖 1,2,3 8

上海市教委级科研奖

一等奖 1,2 12

二等奖 1,2 8

三等奖 1,2 5

校级科研奖

一等奖 1 3

二等奖 1 2

三等奖 1 1

学术会

议论文

获奖

国家一级学会举办的全国

性会议论文奖

一等奖 1,2,3,4 18

二等奖 1,2,3,4 12

三等奖 1,2,3,4 8

国家一级学会专委会举办

的全国性会议或二级学会

举办的全国性会议论文奖

一等奖 1,2,3 12

二等奖 1,2,3 8

三等奖 1,2,3 4

二级学会专委会举办的全 一等奖 1,2,3 6



国性、区域性会议论文奖 二等奖 1,2,3 3

三等奖 1,2,3 1

校级及其它论坛论文奖

一等奖 1,2 3

二等奖 1,2 2

三等奖 1,2 2

附件 2：商学院研究生优秀毕业生实践创新评分标准
获奖类型 获奖等级 成果中排名 得分值

实践创新奖

项

国家级奖

一等奖 1,2,3 24

二等奖 1,2,3 12

三等奖 1,2,3 8

市级奖

一等奖 1,2,3 12

二等奖 1,2,3 8

三等奖 1,2,3 4

厅局级奖

一等奖 1,2,3 5

二等奖 1,2,3 4

三等奖 1,2,3 2

校级奖

一等奖 1,2 2

二等奖 1,2 1.5

三等奖 1,2 1

院级奖

一等奖 1 1

二等奖 1 0.8

三等奖 1 0.4

附件 1、附件 2评分标准表注：

上述科研成果（包括文章、项目与荣誉获奖等）主要认定原则为“成果责任者与责任单位为

第一署名、奖励就高不就低、 不完全重复奖励”。第一署名即为第一署名单位为“上海师范大学”

的第一责任者， 以及第一作者单位和通讯联系单位都为“上海师范大学”的通讯作者。

所有科研成果或奖项都须为申报者在读研期间自上一次获奖以来新取得的。研究生对这些成

果的完成做出的实质性主要贡献，为第一署名或学生中第一责任人，且第一责任人与学生署名单

位为上海师范大学。

(1) 期刊学术论文和研究报告，以见刊或见批示日期为准，署名可以是学生本人是第一作者，或

是导师第一作者且学生本人为第二作者的论文或研究报告，其中，学术论文第一作者，分值全加；

导师第一作者，含交叉指导，研究生第二作者，分值的 80%;导师合作指导，研究生第三作者，

分值的 60%。如作者中学生人数超过一名以上，所得分值还需按照集体成果进行再次划分，具体

划分详见以下第(5)条。期刊论文字数须在 4000 字以上，重要报刊文章字数须在 2000 字以上。

(2) 报纸发表文章:《人民日报》(理论版)、《光明日报》(理论版)上发表的 2000 字以上的学术文

章属于 B2 类; D 类包括：CSSCI 期刊源集刊论文、《中国教育报》、《解放日报》、《文汇报》(理论

文章)、《光明日报》、《中国 社会科学报》、《人民论坛》(“国家社科基金”专刊上的文章)发表的



2000 字以上的学术文章，及人大复印资料各学科全文收录的报刊文章。

(3) 学院院刊《金融管理研究》，为定期连续出版的学术辑刊，在学院认定为北大核心期刊。其

他期刊等级以发表当年检索等级为准。

(4) 学校及学院组织编写的会议论文集、普通报纸上的文章、参加由本校或外校教师组织编写的

各类课程教材、参考书等均不在计算之列。

(5) 各类项目与成果，不重复积分。同一主题内容的项目成果获多项奖励的，最高奖励全部计分，

其他奖励一律减半计分。

(6) 各级成果的重点、重大或特别级计分为该等级一级分值标准的 1.5 倍;各级的青年项目、专项

专列项目都在原等级上降一级。

(7) 研究生主持(即第一负责人)的科研获奖或研究报告为集体成果的，分值由全体成员分摊。两

人完成的按 7:3 分摊;三人完成按 5:3:2 分摊; 4 人完成按 4:3:2:1 分摊; 5 人及以上完成的，第一完

成人 30%，其余再分摊。

(8) 科研项目指研究生主持申报并获得立项，并主持研究结项的纵向项目。科研项目的分值计算，

立项与结项各占全部分值的 50%。科研项目立项，但没有结项的，项目分值为分值标准的 50%;

立项项目结项后申报的(以拿到结项佐证材料为准)，分值为分值标准的 50%。研究生以前三名署

名参与申报项目立项的，比照该评分标准，计算项目分值，作为综合筛选排序时同等条件下优先

排序的参考分值。

(9) 申报各类科研项目(未获批准)，同一内容申报多项只计算一项。

(10) 科研成果（包括文章、项目与荣誉获奖等）都应当属于所在学科领域，其中学院经济学类与

管理学类的学科专业比赛，分值按照竞赛分值标准的 100%计算;非学院经济学类与管理学类的学

科比赛，分值按照竞赛分值标准的 50%计算。

(11) 所有学科竞赛获奖项目的项目负责人是本院学生;协会竞赛获奖按低两个等级参照学会获奖

评分。

(12) 本办法中的一级、二级学科目录以 2005 年 12 月修订而成的教育部学位办发布《授予博士、

硕士学位和培养研究生的学科、专业目录》的为准。科研成果应当属于学院相关学科，学院相关

学科目录为:

学科门类代码及名称 一级学科代码及名称 二级学科代码及名称

02 经济学
0201 理论经济学

020101 政治经济学

020102 经济思想史

020103 经济史

020104 西方经济学

020105 世界经济

020106 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

0202 应用经济学 020201 国民经济学



020202 区域经济学

020203 财政学(含∶税收学)

020204 金融学(含∶保险学)

020205 产业经济学

020206 国际贸易学

020207 劳动经济学

020208 统计学

020209 数量经济学

020210 国防经济

12 管理学

1201 管理科学与工程 120100 ★

1202 工商管理

120201 会计学

120202
企业管理(含:财务管理、市场营销、

人力资源管理)

120203 旅游管理

120204 技术经济及管理

1203 农林经济管理
120301 农业经济管理

120302 林业经济管理

1204 公共管理

120401 行政管理

120402 社会医学与卫生事业管理

120403 教育经济与管理

120404 社会保障

120405 土地资源管理

(13）各项评分值为实际得分值的百分制圆整后换算得分。

(14) 本办法只是学校相关文件实施的补充细则，“优秀毕业生”评选还必须符合学校相关规定要

求。争议项或未定事项由商学院学业评定小组认定。


